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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商   船   資   訊  

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香港註冊船舶品質保證  
 
 
致：船東、船舶管理人、船舶經營人、船長和船級社  

 

概要  
 
本文旨在通知有關方面，海事處為確保香港註冊船舶的品質，將於 2020
年 3月 9日起 (以下稱 “生效日期 ”)，實施新的品質保證安排。  在新的安排

下，海事處將能專注於船舶的維護保養及管理問題，至於技術檢驗及甄

別缺陷等技術性事務，會由已授權認可機構執行。本文取代 2013年 11月
28日發佈的香港商船資訊編號  59/2013。  
 
關鍵字 : 品質管理系統、品質管理審核、深度檢查、  

註冊前品質管理系統、註冊前品質評估檢驗  
 
 
 
新品質保證之安排  

 
1.  船旗國有責任確保其註冊船舶均完全符合適用的國際公約和本地法規。

為此，海事處於 1999年推行品質保證系統，以確保香港註冊船舶品質：註冊前

品質管理（PRQC）系統和品質管理（ FSQC）系統。  

 
2.  儘管香港註冊船隊規模龐大，在港口國監督檢查（PSC）方面，整體上一

直保持著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準的優異表現。然而，仍有小部份船隻被滯留，

或重複在PSC檢查中被發現有嚴重缺陷。很明顯，雖然大多數船舶管理公司把管

理工作做得很好，但確實仍有少量船舶品質相對落後。我們注意到大部份缺陷

的特質主要源於船舶系統性維護保養的缺失，這些缺失的原因卻又應每家管理

公司而有所不同。  
 
 



3.  在新的品質保證安排下，海事處將採取預防性措施，鼓勵船舶管理公司

找出其船舶品質下降的根本原因，以便制定和實施適當的解決方案來提高船隊

品質；海事處的工作重點將落在審核、複查及督導方面，而船舶的詳細檢查將

交由認可機構進行。新安排將可提高品質管理效率，降低驗船成本，為海事處

和船舶管理公司提供更大的靈活性，而不會影響船舶的安全和品質。下文就新

監管的執行細節作出詳細闡述。  

 
新品質管理（ FSQC）系統  

 
FSQC 審核  – 由海事處揀選的船舶  

 
4.  新 FSQC系統將在 “生效日期 ”起實施。海事處會對每艘船舶作出系統性

維護失效風險評估和分析從而選定若干船舶進行 FSQC登船審核，亦不排除有少

數船舶會被隨機抽選。風險評估的考慮因素包括船舶近三年的PSC表現和上一年

的停靠港記錄。此外，船舶停靠某些嚴格執行PSC檢查港口的頻次或可能性亦會

包括在評估範圍之內。  

 
5.  FSQC登船審核的重點是評估系統性維護管理體系的實施情況。換言

之，不按照 ISM原則進行缺陷糾正將被視為系統性維護管理體系失效的徵象。

FSQC審核亦會審查船舶管理公司對缺陷的根本原因分析，以評估相應的預防性

措施是否制定適當。如果發現船舶狀況需要作深度檢查（見第 10段），海事處會

要求由認可機構進行此類檢查。對於某些頻繁停靠嚴格執行 PSC檢查港口的船

舶，經船舶管理公司同意，將安排模擬PSC檢查，以便協助船舶和船員為未來的

PSC檢查做好準備。  

 
6.  FSQC登船審核所需的時間較詳細檢查為短，預計不超過 8小時，其主要

目的不在於徹底識別船舶缺陷。一旦有徵象顯示船舶及公司的系統性維護管理

體系需要改進，海事處會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與船舶管理公司溝通和進一步

跟進。  

  
7.  倘若 FSQC審核要求被不必要地拖延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海事處可要求

收回全期船舶安全管理證書（SMC）及公司符合證明證書（DOC）並以短期證書

替代。    
 
 
 



FSQC 審核  – 在 PSC 港口滯留的船舶  
 
8.  船東須委任認可機構確認所有已糾正的 PSC檢查缺陷並協助解除船舶滯

留問題。  應海事處要求，認可機構須在船舶開航前進行指定深度檢查。如果該

船沒有足夠停泊時間，船舶管理公司應提供認可機構書面同意，向海事處申請

推遲深度檢查至其他方便港口，但不得遲於滯留之日起計一個月。此後，在深

度檢查完成後 6個月內，海事處將進行上文第 4至 7段詳述的 FSQC登船審核。  
 
9.  新 FSQC系統的流程圖 (見附件 1)。  
 
深度檢查  
 
10.  深度檢查是指在先前PSC檢查或 FSQC審核中發現缺陷的範圍內進行相應

法定年度檢驗或附加審核。例如，艙蓋洩漏會導致年度載重線檢驗，逾期未付

船員工資將導致MLC附加審核。  
 
11.  海事處可指定額外範圍，如東京諒解備忘錄和巴黎諒解備忘錄適用的集

中大檢查活動（CIC）項目。  
 
新註冊前品質管理（ PRQC）系統  
 
12.  為確保船舶加入香港船舶註冊時已符合香港或國際海事組織公佈的所有

安全和防污標準及本地法規，海事處在 2004年中推出註冊前品質管理（ PRQC）

系統。  在這系統下，海事處在收到船舶註冊申請後，會對該船舶作出品質評

估，考慮因素包括船齡、船型、 PSC滯留次數、 PSC缺陷數目、現有船旗、現有

船級社，船舶檢驗記錄和事故記錄等，以決定是否需要登船進行 PRQC評估檢

驗。  
 
13.  自 “生效日期 ”起，須登船進行的 PRQC評估檢驗將不再由海事處執行。

船舶管理公司須委託海事處認可機構登船進行 PRQC評估檢驗  (檢驗範圍由海事

處釐定 ) ,  檢驗結果須交予海事處以決定是否接受該船舶的註冊。  
 
PRQC  評估檢驗  
 
14.  PRQC評估檢驗的範圍相當於國際船級社協會（ IACS）規定的轉旗檢驗，

並包括東京諒解備忘錄和巴黎諒解備忘錄中適用的CIC項目。海事處亦可要求額

外檢驗項目，這些項目將在執行 PRQC評估檢驗之前確定並告知船東 /船舶管理

公司。  



 
15.  值得注意的是， PRQC評估檢驗是在註冊前進行的，而轉旗檢驗是完成

註冊前的一項重要要求。由於兩次檢驗範圍大致相同，在滿足下列兩項條件

下，轉旗檢驗報告可以採用PRQC評估檢驗的結果：    
 

(i)  進行PRQC評估與轉旗檢驗的船級社為同一實體；以及  
(ii)  兩次檢驗之間相距少於 3個月。  

 
16.  為啟動 PRQC評估流程，船東須授權該船級社將檢驗紀錄開放予海事

處，授權書應當與登記申請表一併提交。  
 
17.  PRQC系統時間線 (見附件 2)。  
 
收費  
 
18.  海事處對進行 FSQC登船審核和 PRQC文件評估將不收取任何費用。如涉

及認可機構 /船級社，費用應由船舶管理公司 /船東與其直接結算。    
 
 
查詢  
 
19.  如對本文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高級驗船主任 /保安及品質管理組：  
  
 電話 :  (852) 2852 4503 
 傳真 :  (852) 2545 0556 
 電郵 :   sqa@mardep.gov.hk 
 
20.  本文取代 2013年 11月 28日發出的香港商船資訊第  59/2013號。  
 
 
 
 
 
 
海事處船舶事務科  
2020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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